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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涵义，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辨证关系如何？作为行

政诉讼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要弄清楚的。原告作

为启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马达”，如何审查、确认原告

资格呢？为了保障原告资格制度的健康运作，又应设立怎样

的保障制度？本文就此作出了理论上的阐述。 [关键词]： 原

告资格 立案审查 司法保障 行政诉讼法，为规范法院和行政诉

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调整法院与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

系，给予了一个基本的活动规则。为老百姓的私权利对行政

公权力说“不”的活动提供了司法救济的法律根据。行政诉

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

照本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据此，任何人如果被具体行政行

为所侵害，都可以为保护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要求人民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

原告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起动者，原告的行为是行政诉讼

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最基本的法律事实。正是由于

原告的起诉，启动了法院的审判程序；正是原告的控告，才

引发了被告的抗辨。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过程，只有原告的控

诉行为是出于主动所为的。如何对行政诉讼活动的有效的、

正确的规则运用，不能不先从对原告资格的理解上着手，笔

者认为这是垫起整个行政诉讼活动这幢高楼大厦的基石和起

脚点。 一、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及其关系 （一）受案范围 从



行政诉讼构成理论及法律的阶级性来看，受案范围必然成为

原告资格的瓶颈，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所以，在谈论原告资格时必然先要对受案范围作一个深刻

的认识。何谓受案范围，要作出一个概念性的说明，目前尚

无统一的认识。但究其实质来讲，即是对司法复审范围的一

种限制，它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设定司法权事务的权力范围。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列举了共8项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

范围。很显然，该条法文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疑惑之处：

第一，前7项列举的几种可诉具体行政行为，认人感到可诉之

行政行为屈指可数，太有限了，似有吊不起打官司的“胃口

”之嫌，于是又规定第8项，加上“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案件

”。对这一规定该如何理解？实践中各式观点自然就百花齐

放了，实在让人难以把握。这无疑是必须予以立即完善的。

第二，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如果违法，侵犯了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相对人为何不能提起诉讼？虽然行政复议法对此

已走出了前进的一步，规定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议申请

的同时，可提出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一些规定进行审查

申请，但终究不能进入司法程序，公民的私权利保障系数也

就大打折扣了。这些方面的不足，显然是难以对“有权利必

有救济” 的法学原则作出合理解释的，从而人为的狭窄了行

政诉讼当事人成为正当原告的范围。 随着依法治国的不断深

入，可以预见的是，有限制的概括式的确立原告资格的方式

是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发展方向，即首先对受案范围作

一概括性规定，然后对某些不能或不适合司法复审的行政行

为予以排除，这样由于对司法审查所作的限制很小，受案范

围将会成为一个被淡化的概念，其对原告资格的瓶颈效应不



复存在，从而实现正当原告资格的取得的切实有效的法制化

保障。 （二）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也叫起诉资格，指某人在

司法性争端中所享有的将该争端诉诸司法程序的充分的权利

。其中心思想就是确定司法性争端对起诉人的影响是否充分

，也就是通常所说该争端与起诉人是否有充分的利害关系。

与受案范围本质相同，原告资格也是对司法审查范围的限制

。只有符合正当原告资格的条件，才能进入诉讼程序而进行

诉讼活动，也就是决定诉讼程序发生的“门内门外”的问题

了。但与受案范围不同之处在于原告资格是通过法官对起诉

人申请事项的审查来实现的，以致原告资格往往在很大的成

份上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受案范围基本上已尽在法

文中被固化，法官的随意性就很有限了。所以，在确定司法

审查范围方面，原告资格比受案范围又要灵活得多。 （三）

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之关系 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之关系，笔

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尚未见到清晰、明确的论述，但就二者

差异性来讲，原告资格是当事人据以取得起诉权的前置条件

，而受案范围决定了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受理该案。由此看来

，似乎二者并无关联性，其实不然，倘若二者是相互孤立存

在的话，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即尽管法律赋予当事人

的原告资格，也即当事人有了起诉权，而当事人行使起诉权

的结果却因“本案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故不予受理

”，这岂不成了对赋予当事人原告资格权力的虚设，岂不是

法律本身促使当事人对司法失去信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岂不又成了法律对当事人的愚弄。 由此看来，原告资格与受

案范围完全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谈论一番了。行政诉讼法

第11条及第12条对受案范围作出了具体的界定，第2条概括式



地对原告资格进行了集中表述。然而第2条中存在一个疑问，

是否所有的由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主体都设定有

原告资格？这从第2条本身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从第11条、

第12条中得到印证。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原告资格的认定往

往（甚至是必然）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理解。例如，在行政

诉讼法颁布实施后，对公安机关收容审查行为是否可提起行

政诉讼存在异议，亦即受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的主体是否具有

原告资格不明确，直到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出台

后，才得以明确收容审查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确

认了因收容审查行为导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主体的原告资

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终局裁决的具体行政行

为是不可能存在有原告资格的，因为它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之列。可见，在现行实际的司法操作中，受案

范围明显的瓶颈着原告资格。 从理论上讲，行政争议只有被

列入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才具有“行政司法争端”的性

质。因为在受案范围之外的行政争议，人民法院无权审查，

永远只能成为一般行政争议，而不能跳出行政机关系统的“

笼门”。这样，就确定了只有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的行

政争议才有可能产生原告资格的问题。由此可见，原告资格

是相对于可诉行政争议，不可诉行政争议是不可能存在原告

资格的。这就决定了受案范围处于原告资格的前提性地位。

而直接由法律规定的受案范围，使法院只能照章办事，法官

的随意性相对于原告资格就相形见绌了。而原告资格则精巧

多了，其对司法审查范围的作用力太多的直接源自法院自己

的习惯标准和判断。所以往往内化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见者



甚多。 有这么一个案例，鹤城区某个体户甲将一批木地板委

托洪江市乙厂加工，因甲尚欠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未付，乙将

已加工好的木地板留置。此时甲因无证经营木材被鹤城区林

业公安分局立案，公安分局将留置于乙厂的甲的木地板全部

扣押而来。待对甲的无证经营行为处理完毕后将木地板全部

直接退给甲某，而甲某不久又意外死亡，由此造成了甲欠乙2

万多元的加工费难以追回（实际上已是无法追回），乙于是

向鹤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就原告是否具

备原告资格发生争议，出现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

为乙不具备原告资格，理由为：一是被扣留的木地板，原告

没有所有权，不是具体 行政行为相对人。二是乙方的损失只

是2万多元加工费，这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所造成的，而是与甲

的民事法律关系，应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第二种意见认

为乙具备原告资格，理由是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

原告的留置权。法院采纳了第二种意见。 很显然，就本案而

言，公安分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扣押甲的木地板）侵害了原

告的留置权，从而造成乙厂2万多元加工费实际已无法追回的

困境。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告损害之间存在有利害关

系。但是否只要存在利害关系就有原告资格呢？答案显然是

不一定的。因为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还有一个法院受案范围问

题，也就是说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留置权造成损害是否

属于受案范围之列。我们知道留置权实际上是一种财产权的

延伸。那么结合行政诉讼法第11条8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

定，本案乙方是具备原告资格的。由此可见，对原告资格的

司法审查总是伴随着对受案范围的审查，二者是具有较密切



的关联性的。而现行法律在界定原告资格方面却很是缺乏定

数，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发这样那样的行政诉讼的司法

解释，其目的之一也是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确认方面的弥补

不足，体现了我国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理论还很稚弱，正在

日渐向成熟化发展。 二、原告资格的立案审查 人民法院审判

方式改革后，实行立审分离制度，行政案件的立案和审理分

别由人民法院不同的审判庭分别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审理

。就行政诉讼的目的而论，人民法院对原告资格的立案审查

宜粗而不宜细，只要当事人的起诉没有明显的不符合法定立

案条件情形的，就应当予以立案受理。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

条关于原告的概括式表述，以及第41条第1项的关于提起诉讼

的条件的规定，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就有资格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

。至于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否

真实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不属于立案审查的范围，原

告的这种“认为”在立案审查阶段实际上尚处于一种“虚拟

状态”，立案庭没有必要审查其真实性。只有在起诉人认为

的所诉行政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起诉人所诉行政

行为与其自身的权益无任何关联性时，人民法院的立案审查

部门才能以不符合原告资格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原告

资格问题在现行行政诉讼中体现出了明显的灵活、复杂性，

不通过案件的仔细审理，仅在审查立案阶段很难把相关问题

都弄清楚。由于我国目前行政诉讼案件不是太多，老百姓的

法治意识还相对比较薄弱，不愿告、怕告行政机关的情况仍

然相当广泛存在，因此，加强对相对人程序上的诉权保护，

充分体现行政诉讼法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由此，人民法院更应当正确理解法律规

定的本意，在立案阶段，坚持宽松审查原告资格原则，正确

理解和把握对原告资格的认定。 三、原告资格的确认 （一）

原告的构成条件 人民法院立案庭受理案件后，诉讼进入案件

审理阶段，那么，行政审判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的首要任务

就是通过对案件的相关情况的审查、审理，来确认原告是否

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只有原告具备了诉讼主体资格，案件才

有继续审理、裁判的意义，否则，下一步就是无用之功了。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

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

益，可以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及第24条规定

：“依照本法提起诉讼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原告”

，可以下这么一个定义，所谓行政诉讼的原告，是指认为行

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以自己的名

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公

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具备一定

的条件，这些条件即构成了原告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

定，原告必须具备以下这些条件： 1、原告必须是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行政争议。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机关依法享有行政权力，也拥有实

现其权力的强制手段。而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处于行政

管理相对人地位，他们即使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

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无权否决该行为的效力而只有被迫

服从，二者其实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行

政诉讼提供了行政管理相对方的司法救济途径。因此，行政



诉讼的原告只能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行政机关则

永远处于行政诉讼的被告位置。 2、原告必须是认为具体行

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

原告必须是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这里要抓住的关键要害之处，就是

与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指

权利义务关系，只要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到其权利义务，该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有资格提起诉讼。其次，作为行政

诉讼的原告并不要求必须是“相对人”，即具体行政行为针

对或直接指向的对象不管是否是相对人，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只要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

权益，就有资格提起诉讼。 有名的上海市普陀区泰山二村43

户居民状告上海市普陀区国土局的案件就相当的典型。案由

是国土局批准泰山二村居民委员会建造自行车棚的决定，在

为居委会设定权利和义务的同时，也影响了周围43户居民在

车棚建成后通风、采光、通行等相邻权，上海市普陀区法院

最终受理了该案，确认了原告的资格。应该说，上海市普陀

区法院在该案中对原告资格的认定是合乎行政诉讼法的，通

风、采光、通行等相邻权，系43户居民自己房屋使用权的延

伸，是对他人土地使用权的一种限制，在本质上相邻权属于

财产权的范畴，所以公民的相邻权由于行政机关的决定而受

到侵犯，是属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的受案范围之内的，

而且也符合该法第2条关于提起诉讼的规定，所以法院认定43

户居民具有原告资格是正确的。 （二）几种特殊情况下的原

告 1、关于受害人能否取得原告资格。所谓受害人，是指合

法权益受到不法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这里所说的受害人，特指合法权益受到其他主体即致害

人实施的违反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侵害的人。当侵害

行为发生时，行政机关可能有两种对待方式，一是行政机关

对致害人不予处罚，由此引起受害人的不满；一是行政机关

处罚了致害人，受害人对处理结果仍不服。这两种情况都涉

及到受害人是否有原告资格。根据法律规定，这两种情况下

，受害人均可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

法》第11条第5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其合法权

益受到侵害时，有权申请行政机关予以保护，如果行政机关

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这一方面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受保护权的侵害，另一方面也是对致害人的不法行

为的纵容，构成失职。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有权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当事人包括被裁决受

处罚的人或被害人不服公安机关或乡（镇）人民政府裁决的

，在接到通知5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复议申诉，

上一级公安机关在5日内作出裁决，不服上一级公安机关裁决

的，可以在接到通知后5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这些规定都明确肯定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 2、民事纠纷经

行政机关处理后当事人不服，可否取得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这主要看行政机关是以行政主体身份还是以中间人身份所作

出的行为。如果行政机关是以中间人身份对平等主体之间的

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当事人不服的，则不能取得行政

诉讼原告资格。如果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对当事人之间

的权属纠纷作出行政裁决，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原告资格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原告资格的特殊形式随着社

会的进步也会不断发展变化，特殊与一般也在不断的更替之



中。重要的是要领会到行政诉讼实行严格的诉讼保护主义，

谁的权益受到侵害就由谁起诉，如果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

益而是为了他人的权益，就不能作原告而起诉。而人民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只要受害人不起诉，其他任何组织和

个人都无权代之，所以原告资格是不能被取代的。 四、原告

资格的司法运作保障及其完善 几年前，著名法学家周汉华就

指出了，进行原告资格审查，“蕴含着行政诉讼制度内在的

、最基本的要求：必须赋予法院在具体的案件中实现法律所

确认的基本原则的权力，必须使法院工作人员从恢宏庞大的

法典控制之下的默默无闻的操作员转变为在公平正义观念之

下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受人尊敬的伟大法官”。可见，原告资

格的司法运作保障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给予完善。 （一）司法

要保持相对独立 自从依法治国成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以来

，司法独立经常出现在各种场合媒体之中，已是老生常谈了

。然而在实际的行政诉讼制度运行过程中又是怎样呢？法院

普遍存在的“受理难”的问题，又怎能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原

告资格？其实，行政案件的受理是有法可依的，又怎会出现

“受理难”的问题，这与法院司法操作的实际现状是不无关

系的。有些法院怕得罪有关的领导和被诉行政机关，怕受案

后难以审理，或者承受不了某方面的要胁或压力，以致对该

受理的不敢受理，甚至反转过来百般刁难当事人，歪曲法律

，说不符合起诉条件。目前，许多行政案件都由主管院长签

字立案，签字前忘不了向有关领导请示一番，领导的一席话

、一纸批复，自然就成了能否决定当事人原告资格的“圣旨

”了。可见，在司法独立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原

告制度的健康运作，那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司法独立，



至少应有以下两方面的保障：一是法院要独立。因为现行法

院的人事权实际上在党委，财政在政府，可见目前我国对法

院的管理与对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毫无二致。整个法院的生

存权、发展权缺乏可以预料的保障。既然法院与行政机关都

是住在一栋房里，受一个老子所管的“弟兄”，他又怎敢胳

膊往外拐呢？二是法官要独立。由于审判汇报制度、审判委

员会的存在，使“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比比皆是，

审判委员会只判不审，法官只审不判，审、判严重脱节，法

官则成了虚设，法律的公正性怎能保证，原告资格也就更谈

不上司法保障的议程了。由此看来，司法独立确实成为了保

障原告资格制度司法运作的重要条件了。 （二）法官的选任 

法官如何巧妙而有效地去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不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今天看来，选拔一批

素质精良、有独立见解、抗干扰能力强的第一流的法官从事

伟大的行政诉讼事业已是当务之急了，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以

下制度：1、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一个社会的所有法律工作

中，审判人员的选任最为关键，因为在所有的司法操作过程

中，审判是最与当事人利益相关的。目前，我国的全国司法

统考制度的建立，已为此迈出了可喜的前进步伐。2、法官的

保障制度，一旦成为法官，国家应对其生活、工作的各方面

给予法律上、实际上的切实保障，免去一切后顾之忧。3、法

官的升迁奖励制度。法官的升迁奖励必须与行政机构脱勾，

采取垂直管理，以杜绝法官因为升迁奖励的需要而出现的各

种不良风气如溜须拍马之类。4、法官的职业培训。法官工作

实践性很强，因此，不但要求法官具备较扎实的理论功底，

对以法官为职业的人进行定期的职业训练是极为必要的。 (三



）修改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 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两者可以起

到相互印证的作用，前文已经作了论述。这里要提出的是，

是否任何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包

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是否也属于受案范围之内呢？

这显然与法律规定相冲突。可见原告资格必须以受案范围为

依托和保障，这就要求立法者适时修改有关受案范围的规定

，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因此

，要完善原告资格制度，就必须放宽受案范围。[参考文献]

：1、胡肖华主编《行政诉讼法学》2、胡肖华《行政诉讼基

本理论问题研究》3、郭修江《析行政诉讼立案的法定条件》

作者单位：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